
              

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的说明 

 

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赵锦荣、朱小弟、王建军（下称“交易对方”）持有的上海贝思特电

气有限公司（下称“贝思特”）100%股权（下称“标的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下

称“本次交易”）。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进行了审慎分析，董事会认为： 

一、 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一） 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

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1. 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 

贝思特主要业务为电梯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目前主要产品为人机界

面、门系统、线缆、井道电气及其他电梯零部件等。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属于“通用设备制造业（分类代码：

C34）”中的“电梯、自动扶梯及升降机制造业”（分类代码：C3435）；根据证监

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属于“通

用设备制造业（分类代码：C34）”。 

电梯及其配套电梯零部件生产，系通用设备制造业，属于装备制造业。根据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2013 年修

正版）》及其他政策，装备制造业属于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领域之一。因此，本

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 

2. 本次交易符合有关环境保护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报告期内，贝思特不存在违反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重大



              

违法违规行为。因此，本次交易符合有关环境保护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3. 本次交易符合有关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报告期内，贝思特不存在因违反有关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

形。《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报告书（草案）》“第十二节风险因素”部分披露的贝思特及其子公司不动产权

属及合规性相关瑕疵不构成本次交易的实质性障碍，且交易对方已就上述不动产

权属及合规性相关瑕疵可能给公司及贝思特造成的损失或不利影响作出兜底承

诺。因此，本次交易符合有关土地管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4. 本次交易符合反垄断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根据《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2018 年修订）》中关于经营

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本次交易达到申报标准，因此，本次交易需要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2018 年修

订）》等相关规定向反垄断相关监管机构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目前，上市公司

拟依法向反垄断相关监管机构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有关国家产业政策和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

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

项的规定。 

（二）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根据《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报告书（草案）》披露的本次交易的方案，本次交易完成后（不考虑募集

配套资金的影响），上市公司股本总额已超过 4 亿股，且社会公众持有上市公司

的股份不低于 10%。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仍旧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

项的规定。 

（三）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

权益的情形 



              

1. 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书》以及《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现

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由交易

各方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为依据协商确定。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上海贝思特电气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天兴

评报字（2019）第 0510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贝思特的股

东全部权益按收益法的评估价值为 249,389.01 万元，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确定贝

思特 100%股权作价合计 248,738.00 万元。 

2. 发行股份的定价情况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及《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协议书》，公司为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

价格不低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前 1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

的交易均价的 90%；若上市公司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该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将相应

调整。 

3. 本次交易程序合法合规 

本次交易依法进行，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提出方案，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

审计机构、评估机构、律师事务所和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出具相关报告。公

司独立董事关注了本次交易的背景、交易定价以及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发展前

景，就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对本次交易的公平性给予认可。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交易的各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业务的发展，

有利于充分保障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定价程序合法、合规及定价公允，本次交易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第（三）项之规定。 



              

（四）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标的资产过户不存在法律障碍，

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交易对方持有的贝思特 100%股权。截至目前，交易

对方对标的资产享有完整的所有权，该等标的资产不存在信托、委托持股或者其

他任何类似的安排，不存在质押等任何担保权益，不存在冻结、查封或者其他任

何被采取强制保全措施的情形，不存在禁止转让、限制转让、其他任何权利限制

的合同、承诺或安排，亦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上述标的资产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

政机关查封、冻结、征用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

政或司法程序。 

本次交易完成后，贝思特仍为独立存续的法人主体，其全部债权债务仍由其

享有或承担，其对外债权债务不会因本次交易产生变化。因此，本次交易不涉及

债权债务的转移。 

综上，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清晰，在相关法律程序和先决条件得到适当履

行的情形下，标的资产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本次交易不涉及债务处理或变更事

项，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 

（五）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

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获得贝思特的控股权，贝思特所涉业务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导致其无法持续经营的情形。本

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导致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

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

（五）项的规定。 

（六）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

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

规定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信息披露及时，运行规范，未因违反独立性原则而受到



              

监管机构的处罚。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上市公

司仍将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

立，本次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

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六）

项的规定。 

（七）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已建立了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了由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公司治理架构，形成了权力机构、决

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管理层之间权责明确、运作规范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制衡机制。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进一

步完善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继续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

理结构，保障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七）项的规定。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有关规

定。 

二、 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一）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增强

持续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相关优质资产及业务将进入上市公司，有助于公司丰富产

品类型，延伸产业链，形成业务、人员协同效应。标的资产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资产质量良好。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净资产规模进一步增大，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

因此，本次交易可以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

能力。 

（二）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



              

性 

1. 减少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前，上市公司已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建立了完善的规范关

联交易的规章制度，对公司关联交易的原则、关联人和关联关系、关联交易的决

策程序、关联交易的披露等均制定了相关规定并严格执行。 

本次交易的实施将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因本次交易新增其他持续性关联交易，

且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已出具《关于减少和

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2. 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完成前，公司与第一大股东深圳市汇川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朱兴明以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更，第一大股东深圳市汇川投资有限公司和

实际控制人朱兴明未通过公司以外的主体投资、经营与公司及贝思特相同或类似

的业务。因此，本次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为维护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促进上市公司及贝思特的长远稳定

发展，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已出具《关于避

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3. 上市公司独立性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方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本次交

易未构成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仍将在业务、资产、财

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继续保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

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三） 上市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8 年财务报告出具了信会师

报字[2019]第 ZI10173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 

（四） 上市公司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截至本说明出具之日，上市公司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五）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所购买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

并能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贝思特 100%股权。交易对方持有的标的资产权属清

晰，不存在产权纠纷或其他潜在纠纷。交易对方持有的标的资产股权未设立质押、

被冻结或存在其他第三方权利，相关股权的过户不存在法律障碍。交易对方已对

上述事项出具承诺。 

本次交易仅涉及股权转让事宜，标的公司对外的债权债务不会因本次交易产

生变化，因此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处理事宜。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特此说明。 

 

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